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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公司法应注意与证券法的协调 

陈甦

    关键字： 公司法 证券法 公司 证券 

    

    公司与证券是具有天然联系的经济现象，这种经济上的天然联系也导致公司法与证券法之间存在密切

联系。由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进程和证券市场的运行发展正处于交替进行相互促进的历史阶

段，导致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制定与实施也存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现象。例如，公司法制定时，证券市场

已有很大发展，但制定证券法的时机尚未成熟，为促进和稳定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法中就规定了一些本

属于证券法的法律规范，如上市条件、上市暂停和上市中止等；再如，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上市公司

治理结构产生更高的要求，而现行公司法中却欠缺相应的制度规范，于是证券监管部门就制定了许多本属

于公司法范畴的部门规章，如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决程序等，这些部门规章在形式上却归

类于证券法范围。 

    可能会有观点认为，只要具体的法律规范适当，其在形式上放在哪个法律文件中无关紧要。这可能是

一个缺乏系统考虑的观点，在公司法修改时尤其要放弃这种观点。公司法与证券法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商事

法律，其间的区别性大于联系性，修改公司法时应当注意与证券法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法律应是一个严密的规范体系，各项制度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联系，因此，只有把独立董事制

度、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和议决制度规定在公司法中，才便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制度协调性。 

    其次，如果公司法包含证券法律规范，需要将这些规范具体化细致化时，却要证券监管部门用制定部

门规章的方式实现，这显然不利于保证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严整性。 

    再次，法律制度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法律适用范围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法律也要

作相应的修改以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于急速发展阶段，相关法律制度也

处于变动性较大的阶段，证券法的修改也提上立法日程。但是，如果按照目前公司法的体系安排，如果上

市条件、上市暂停或终止等证券法律制度需要修改，却要通过修改公司法来完成，这显然不利于及时顺利

地修改这些法律规范。 

    最后，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实施机制是不同的，公司法要确保公司的自治性，其实施机制中并不存在一

个公司法的执法部门；而证券法要实现证券市场的秩序性，其实施机制中存在一个证券法的执法部门。如

果公司法中还继续包含证券法律规范，意味着证券监管部门既可以根据证券法执法，也可以根据公司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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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这种体制现象如果持续下去，既不利于公司法宗旨的实现，也不利于提高证券监管部门的执法效能。 

    在修改公司法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实现其与证券法的协调性： 

    其一，识别相关法律规范的性质。修改公司法时，要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各自的宗旨、各自在实施机制

的特点以及与各自规范体系的联系程度等，识别和划分公司法律规范和证券法律规范。根据这一标准，在

独立董事制度方面，有关独立董事的地位、权限和对公司的诚信注意义务等就属于公司法的范畴；有关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责任就属于证券法的范畴；在公司相互持股的规制方面，有关公司相互

持股的持有限制和表决权限制就属于公司法律规范，有关公司相互持股信息的披露就属于证券法律规范；

在关联交易规制方面，有关控股股东、董事等在关联交易中的诚信义务、关联方的表决权限制及关联交易

决议无效制度就属于公司法律规范，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议决过程的信息公开就属于证券法律制

度；如此等等。 

    其二，将公司法中的证券法律规范剥离出去。在修改公司法时，应将其中的上市条件、上市暂停、上

市终止等制度予以剥离，留待证券法修改时纳入证券法。在公司法修改与证券法修改不能同步进行时，可

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等形式，确认剥离出去的证券法律规范的效力及其期间。 

    其三，将现行证券法律体系中的公司法律规范进行必要的调整后，纳入公司法当中。在公司法修改

时，将诸如独立董事的地位、选任、权限等制度，关联交易的构成、限制、责任等制度，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召集和议决程序等等，纳入公司法当中，这样可以充分实现公司法的完整性和协调性。 

    实现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对公司法正在进行修改，这为实现公司法与证券法

的立法协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本文发表于《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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